
 

教育部補助本國語文教育活動實施要點第三點、第
六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三、補助原則及經費項目基準： 

（一）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1、對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應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規定辦理。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分級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

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七十；屬第二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金額之

百分之八十四；屬第三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八十六；

屬第四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八十八；屬第五級者，

最高補助比率為核定計畫金額之百分之九十。 

   2、對本部所屬機構及公私立大專校院之補助，以部分補助為原則。但配合本部

政策所需策辦之專案經本部同意者，得全額補助。 

   3、對民間團體之補助，以最高補助比率不得超過活動總經費之百分之五十、每

案不超過新臺幣九萬元、每年度至多補助二案為原則。但配合本部政策需要

或年度重點工作之活動，並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補助經費項目及基準： 

   1、依當年度編列之預算核定分配經費，並以經常門（業務費）為主，各項工作

經費編列基準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核實編

列申請。 

   2、同一計畫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重複申請；其有向其他機關團體提出申請補助

者，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於計畫項

目經費申請表內詳列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六、經費請撥及核結：經費請撥、支用、流用、勻支、規模變更、核結、計畫產生

收入及結餘款繳回、計畫憑證之保存管理及銷毀等，除本要點已有規定者外，

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並於計畫執行結束

後，備文檢附成果報告或審查結果所需提報資料。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應依活動行程表執行計畫，因故延期或變更地點及行程時，應於

事前通知本部。 

（二）受補助單位應依活動計畫及相關經費規定，專款專用，不得挪用。 

（三）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其性質及情節輕重，予以撤銷或廢

止原補助案件之核定，並收回全部或一部已撥付款項；必要時並得停止受理

申請補助一年至五年： 

   1、申請資料有隱匿、虛偽或其他不實情事。 

   2、拒絕接受訪視或查核。 

   3、違反前二款規定。 

   4、補助經費有不當或不法使用，經查核屬實。 

（四）受補助單位辦理採購，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應適用該法之規定。 

（五）依本要點獲補助所產生之講義、教材、相片或相關成果資料等各項著作，受

補助單位應同意無償授權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在教育利用範圍內得無償重

製、改作及利用，並供各級學校師生及終身學習推動單位教學及學習之用。 

（六）申請單位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人員，



 

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為

該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補助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

身分關係，併同申請文件送本部辦理。相關表單及填表範例請至教育部政風

處網站下載。 


